附件1
关于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
2022年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及单位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为学龄前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从事幼儿保育和教育。
（二）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
1、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先锋工程。学习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两支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利用好中国网、微峨眉、峨眉教育、天下峨眉等载体，发挥园所官微喉舌作用和阵地作用、展示作用，播种教育先进理念，展示学校全面工作、儿童健康成长样态；加强对群团工作领导。贯彻教育部2022关工工作精神，求真务实、切实保障好幼儿和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关心退协工作，支持老同志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关心青年成长，为党员发展和干部培养做好储备，开展创建活动，提升共青团活跃度。推进工会职能进一步发挥，更广泛凝聚学校高品质建设智慧和力量。
2、全面推进高品质建设、抓实强基工程。
（1）推进《幼儿园幸福课程编制与完善》紧扣幸福儿童核心素养，构建幸福课程。以幸福课程实施推进成就幸福教师、助力幸福家庭建设。
（2）对话审视完善管理制度、内控制度，推进落实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部门管理，促进推进满意度美誉度提升。落实五走进，多种对话方式畅通联系渠道，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3）以办园行为评估指导为重点，以规范园务管理、质量提升为目标，以切实解决联盟内学校真问题为抓手，多形式、行之有效指导和助力联盟学校扩容提质健康发展，探索和实施集团整体发展实践，提升集团品牌影响力。
（4）实施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业务管理。以《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为指导，抓好“规范与质量”两条主线，推进双减和五项管理改革背景下的保教常规管理；固化和创新举措、优化机制，抓实保教管理，并形成保教管理手册。
（5）幸福教育课程实施方案编制与完善。全面梳理已有课程、架构和实施《峨眉三幼入学准备课程》，围绕幸福儿童核心素养构建幸福教育课程体系，深化幸福教育品牌实施。
（6）营造良好推普环境，使用规范字，结合主题教育开展经典诵读、小小朗读者、图书漂流等推进爱上阅读计划，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7）家庭是高品质幼儿园的支撑。协同共生打造理念认同行动协同的高品质教育共同体。多形式提升家园联系有效性、助力家庭科学育儿；推进两级家委会工作、家长学校高品质建设；提升亲子活动常态化和影响力，以活动为载体助力幸福家庭建设。
（8）研训教一体园本教研模式促进教师专业自觉，聚焦真问题提升实践智慧，共享探索经验寻求突破之策。深化园本研训、常态组内教研、拓展自我研修，赋能生命提升专业幸福。抓实微课题和理立项课题工作。
3、后勤管理。
（1）加强学习、梳理完善内控机制、强化经费预算、优化常规采购、推进能耗降低、强化节约意识、做好固定资产管理、精细运维管理、加强部门协作、提升保障能力。
（2）推进省级创建示范园硬件提升暨园所高品质建设项目。
（3）强化学习、培训展示、物化岗位流程，提高队伍认识水平、岗位履职能力和安全“一岗双责”。
（4）以“你点我检”细则等上级相关要求为指导，推进饮食饮水制度完善和品质提升、切实保障安全底线、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4、平安工程。
（1）安全防疫工作。完善制度和机制建设，建构完善的管理网络。梳理完善责任清单、开展安全承诺，抓实安全各项工作闭环管理、落实安全考核奖惩，推进安防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队伍建设常态岗位培训，全面提升管理者、安保、教职员工各岗位履职能力。完善家长护卫队、教职工应急队伍等组织建设，应对突发事件等，多维聚力保障安全。
（2）保健防疫工作。抓实常态工作：两案九制和开学方案等动态完善、开学工评估、日常师生辅助人员及共同生活人摸排管控、校园封闭式管理实施等常态工作。保健常规落实到位：抓实视力、贫血、体弱幼儿等健康干预措施，精细日常保健管理筑牢传染病防控屏障，有效控制和杜绝继发性传染病保障幼儿健康发育。根据《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完善工作机制，抓好保健室建设和保健医专业能力提升，夯实健康教育、幼儿入园离园管理全链条各环节、畅通相关单位沟通机制、抓好结核病防控工作。开展保健卫生问题针对性研究，切实解决存在问题，促进保健防疫工作品质提升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二、部门概况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管理。2022年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收入预算总额为525.1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7.9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25.18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525.18万元，其中：人员支出284.89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37.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专项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525.18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教育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其中：
基本支出421.98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103.2万元，是用于保障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及变化情况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525.1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7.90万元。主要原因是工资上调。
（二）一 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支出423.17万元，占80.5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2.71万元，占10.04%；卫生健康支出13.55万元，占2.6%；住房保障支出35.75万元，占6.81%。
（3）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2050201学前教育，2022年预算数为423.17万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22年预算数为33.8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3.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22年预算数为16.9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2089999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22年预算数为1.96万元，主要用于：工伤保险方面的支出。
5.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2021年预算数为13.55万元，主要用于：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支出。
6.2210201 住房公积金，2021年预算数为35.75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21.9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84.8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生活补贴、奖励金。
公用经费137.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等。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及变化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八、“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万元，较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减少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一）无因公出国（境）预算。2021年因公临时出国（境）未安排人次。
（二）无公务接待费。
（三）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
2022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2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安排政府采购预算95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室内外玩具、房屋外墙处理、楼顶防漏处理、双通道的改造等，以及沙池的改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去年底，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实际共有车辆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2年，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部门（峨眉山市第三幼儿园）整体绩效目标涉及预算安排525.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1.98万元，项目支出103.2万元。其中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的预算103.2万元，主要为采购室内外玩具、房屋外墙处理、楼顶防漏处理、双通道的改造等，以及沙池的改造等项目。
10、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指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四）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指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
（五）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项）: 指反映上述项目以外的教育费附加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项）:指反映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优抚方面的支出。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十一）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下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二）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十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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